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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诉讼事项，法院出具诉讼裁定书。 

 原告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香溢金联）。 

 涉案金额 5000万元及利息、罚息等。 

 法院裁定变更该诉讼申请执行人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2013 年 2月 17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金联就委托贷款业务向借款客户绍

兴市水产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绍兴水产）、保证人绍兴高盛有色金属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：高盛金属）、绍兴凤盛绣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凤盛绣品）、

绍兴县众祥纺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众祥纺织）、马竞芳、陈凤娟等提起诉讼，

要求绍兴水产归还贷款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等。同日，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

法院就上述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：2013-006）。 

2013 年 9月 24日，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出

具的（2013）浙甬商初字第 5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：绍兴水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

十五日内归还原告香溢金联借款本金 5000 万元，并支付利息、逾期利息、罚息

等；香溢金联有权以拍卖、变卖绍兴水产抵押的坐落于绍兴市解放北路 128号的

房地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；香溢金联有权以拍卖、变卖保证人高盛金属质押股

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；保证人凤盛绣品、众祥纺织、马竞芳、陈凤娟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：2013-042）。 

 

二、进展情况 

2014年 7月 24日，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

出具的执行裁定书（2014）绍越执委字第 9号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

1、确认申请执行人香溢金联与第三人绍兴融菁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融菁贸易）达成的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合法有效，香溢金联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（2013）浙甬商初字第 5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确定的全部债权转让给融菁贸易。 

2、裁定变更绍兴融菁贸易有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。 

 

    三、债权转让相关情况 

为有利于绍兴水产的债权催讨和债务处置，2014 年 7 月 8 日，香溢金联与

融菁贸易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书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债权标的：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出具的（2013）浙甬

商初字第 5号《民事判决书》项下对绍兴水产及担保人的债权。 

2、债权转让：香溢金联将（2013）浙甬商初字第 5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项下

债权整体转让融菁贸易，总价款 5500万元，全款于 2014年 12 月 31日付清。 

目前，该转让协议得到了法院认可。 

 

五、本次裁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 该裁定的履行，有利于公司早日化解绍兴水产债务偿还问题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法院执行裁定书。 

 

公司将根据该诉讼进展情况,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

 


